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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开展第一轮
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通知

根据《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办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特将第一轮人才培养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相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框架下试行质量诊断与改进

工作，以期发现问题、制定措施、解决问题，形成常态化的人才培

养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，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1.学校职能部门工作任务

（1）各职能部门认真对照《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

目参考表》（见《实施办法》附件 1），根据分步推进的原则，每年做

好与本部门职责相对应的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年度计划》，

反思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改进措施以及措施的实施计划。

（2）各职能部门根据部门岗位职责，以及《二级学院内部质量

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观测点》为学院、专业、课程、教师、学

生层面的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提供指导意见、诊断标准和服务保障。

（3）接受学校对本部门诊断与改进工作的检查和复核，并根据

复核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改进完善。

（4）根据诊改工作情况，提交部门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

改进工作报告》，内容包括诊断、改进的过程及成效。

2.二级学院工作任务

（1）根据分步推进的原则，做好本学院的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

诊断与改进年度计划》，包含专业、课程、教师、学生层面的诊断。

各学院首轮专业诊断可先选择做 1-2 个专业。

（2）对各层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，并提出改进措施及实

施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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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落实和推进各项改进措施。

（4）接受学校对本学院诊断与改进工作的检查和复核，并根据

复核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改进完善。

（5）根据诊改工作情况，提交本学院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

与改进工作报告》，内容包括诊断、改进的过程及成效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1.2016 年 6 月，运行试点。选取一个二级学院作为试点，按照

《实施办法》的要求开展自查和诊断。

2.2016 年 7 月-10 月，研讨完善。学校组织对试点情况进行研

讨分析，讨论并完善《实施办法》。

3.2016 年 11 月，全面启动。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按照《实施

办法》要求开展自查和诊断，二级学院与牵头职能部门分别在 11月

与 12 月底前提交本单位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计划。

4.2016 年 12 月-2017 年 2 月，交流协调。各二级学院提出具体

改进措施，需要职能部门协助完成的改进措施汇总后提交对应职能

部门，由职能部门根据学校情况提出具体改进计划；学校组织开展

职能部门之间、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之间的改进措施协调。

5.2017 年 2 月—2017 年 8 月，改进实施。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

院实施改进措施，学校进行改进工作检查及协调。

6.2017 年 9 月开学第一周，二级学院提交《人才培养质量诊断

与改进报告》，9 月底各职能部门根据学院诊改报告及本部门诊改工

作提交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报告》。

7.2017 年 10 月，成效复核。学校抽查复核部分职能部门和二级

学院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。

8.2017 年 11 月，形成学校层面的《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

与改进工作报告》，并在校园网上公示。

9.2017 年 12 月，接受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专家委员

会的第一轮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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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考核

2017 年开始，学校将人才培养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列入职能部

门和二级学院年度考核，具体考核办法根据学校 2017 年度考核办法

执行。

学校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16年 11月 2日


